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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2民初631号
顾建峰：原告周立波诉被告顾建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018号

郑飞、肖为军、郑英：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393号

蔡日旺、金晓君：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6）浙 0106 民初 93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39号

董直还：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15（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24号

龚恒：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5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25号

顾武强：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7号

杭州银德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 14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8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69号

杭州银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徽昌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之于 2016 年 2
月 28 日签订的《车辆抵（质）押货款合作协议书》；
2、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保证金 50000 元；3、
本案诉讼费用等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22号

金林荣：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768号

卢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476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38号

王联明、王文月、杭州联建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俞伟女与被告你们及衢州市新
建联农产品农产品有限公司、王建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
浙 0106 民初 59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3581号

王洲：浙江和银典当有限公司与你和童洪刚、杭
州同心圆钱币文化有限公司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
你所有的翡翠摆件9套、翡翠挂件48件、翡翠戒指4

枚，共计61件物品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诚正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出具的杭诚价（2016）评字第052号关于翡翠摆件等
物品的价格评估报告书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 3581 号执行裁定书。杭诚价
（2016）评字第 052 号关于翡翠摆件等物品的价格
评估报告书载明：王洲所有的翡翠摆件 9 套、翡翠
挂件48件、翡翠戒指4枚，共计61件物品的评估值
为 2709333 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
西执民字第 3581 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
人王洲所有的翡翠摆件 9 套、翡翠挂件 48件、翡翠
戒指4枚，共计61件物品。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715号

吴桂良：本院受理原告王晓杰诉你方离婚后财
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执法执纪监督卡、诉讼执行风
险须知、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025号

杨波：本院受理汪国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7025 号民事判决书：一、杨波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汪国平借款本金 30000 元，并
赔偿逾期利息损失（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
利率 24%，自 2015 年 9 月 6 日起计至借款本金还清
之日止）;二、杨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汪国平律师费 2000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495号

张小琴：本院受理张奇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649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张奇的诉讼请求。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59号

郑琦、张丽：本院受理原告郑振宇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偿付借款、案件受理费、律
师费，赔偿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987号

杭州三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瑞荣井点工程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初298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755号

郦惠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跃阳诉被告郦惠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775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757号之一

卢樟辉、许明亮、俞王中、俞美忠：本院受理的
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黄立木、卢樟辉、杜秀良、许明亮、应敏、俞王
中、俞美忠、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
桥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13757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762号之一

卢樟辉、许明亮、俞王中、俞美忠：本院受理的
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应敏、卢樟辉、杜秀良、许明亮、黄立木、俞王
中、俞美忠、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金
桥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110 民初 13762 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148号

裘淙涵:本院审理原告杭州众安置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裘淙涵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民初 11148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2 份，上诉
于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191号

汪甫明：本院受理原告唐再泉诉被告汪甫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10 民初 1819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842号

吴嘉洁：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钢诉被告吴嘉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7）浙 0110 民初 2842 号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28日上午9午在本院余杭法
庭第三审判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66号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诉被告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浙江钱江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金孙亮、许晓娟、金考志、黄凤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9日
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70号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诉被告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浙江钱江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金孙亮、许晓娟、金考志、黄凤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9日
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98号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
告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金孙明、戚颖芳、金孙亮、金考志、黄凤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9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752号

郑世军：本院受理的原告闻卫娣诉被告郑世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 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1520-1号

范东升：本院受理原告包骏峰诉被告范东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未能直接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有关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范东升归还原告借款40000元。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2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3日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46期 投注总额 650477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7注

203注

805注

7200注

12689注

77300注

奖金

753532元/注

30756元/注

212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4日

02 05 09 11 12 17 29

福彩3D 第2017107期

浙江销售额3030028元，返奖额1720718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网。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25691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318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92

0

2030

每注奖额(固定)

1200元

400元

200元

7 2 5

奖池累计50.3418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4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107期 投注总额：520706元

01 02 04 09 11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2
3692

奖金

0元
3483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54

913

18654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596.590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4日

第2017046期 投注总额：66668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3 1 2 8 7 猴

借款人

浙江万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SX181114001320、JK181114000342

保证(抵押)合同编号

BZ181114000189、BZ181114000190、DY181114000051、BZ181114000191

截止日2016年11月2日

本金

15,000,000.00

利息

1,580,179.70

担保人

杭州国顺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锦红建材有限公司、杭州吉利宝实业有限公司、朱月苹、曹建夫

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徐宝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徐宝纪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浙江万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徐宝
纪。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徐宝纪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徐宝纪先生作为债权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其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133769
徐宝纪 联系电话：13958082028

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徐宝纪

2017年4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
让给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
承继人向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序号

1

2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辰弘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晨荣建设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94825000

94613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陈颖、章国满、张亚贞、童廷良、白振
林、白志群、陈则英、仲科学、刘志科、
朱恩位、白国林、徐亚珍、严贤平、章巧
妮、徐亚珍、白国林、徐亚珍、刘冬春、
刘志王莹、杨金波、宁波辰弘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陈安英、胡庆勇、马俊良、郑钱明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3信甬鄞银贷字第
130160号、2013信甬鄞银
贷字第130161号、2013信
甬鄞银贷字第130162号

2013信甬鄞银贷字第
130165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1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8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60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3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4号、
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5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70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71号、2011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36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75号、
2011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35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2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62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65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73号、
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74号、2011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37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08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6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57号、
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67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68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72号、2010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178号

2012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75号、2012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76号、2012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77号、2012信银甬鄞最抵字第H6278号


